
采购需求

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本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

2.“实质性要求”是指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已经指明不满足

按响应文件无效处理的条款。

3.供应商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如实响应磋商文件。

4.供应商必须自行为其竞标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一、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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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种、数量和价格:本项目采购籼型大米 400 吨作为成品粮应急

储备；政府应急动用时按成交价格动用执行，政府不需要动用时按

成交价格进行包购包销，实行动态轮换，不再另签合同。

二、质量要求: 成交供应商轮入每批次大米必须达到国家标准

“GB/T1354--2018” 籼米三级及以上标准，色泽、气味、口感正常、

良好，有国家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质量检验证书(或质量检

验报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国家食品卫生标准

的规定。

三、大米入库时间:供应商应于 2025 年 12 月 1 日前完成 400 吨成品

粮大米的入库工作。

四、交货存放地点和储存要求: 交货存放地点为广西区内采购人指

定地点，供应商须按采购人的要求堆放叠好成品粮，并且每批成品

粮入库储存时间不得超过生产日期 2 个月。

五、轮换方式: 实行动态轮换，供应商在保证成品粮储备 400 吨不

变的前提下进行不定期轮换，而且所储存的成品粮每年至少轮换 6

次，轮换费用由供应商负责。

六、购销结算方式: 合同签订后，防城港市财政局拨付成品粮采购



资金到达采购人账户后，采购人在 2 个工作日内按合同总额的 30%

支付给成交供应商，作为货款，待 400 吨大米全部入库且检验合格

后，采购人在 5个工作日内再按合同总额的 20%支付成交供应商作为

货款。若政府一次性动用 400 吨大米采购人在防城港市财政局拨款

后 3 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的 50%货款（若无一次性动用则按实际出库

数量支付货款），如无动用的按合同中的相关规定约定执行；供应商

入库的成品粮大米质量达到国家标准 “GB/T1354--2018” 籼米三

级及以上标准，采购人不实行价差补贴。

七、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3 年；如政府或相关政

策对成品粮储备作出调整影响合同执行的，采购人报经政府采购监

督管理部门同意后终止合同。

八、成品粮权属和保管要求

(一)成品粮权属。采购人与供应商签订合同、成品粮入库验收合格

支付货款后，权属为采购人所有。供应商轮换必须经采购人同意；

政府需要紧急动用时供应商无条件全力配合。

(二)成品粮保管要求。供应商定期检查，做好粮情登记，建立台账，

确保成品粮质量符合食品卫生要求。

九、权利、义务

(一)采购人

1.采购人直接负责成品粮的出、入库监管，并指导。督促供应商做

好成品粮的入库、储存、轮换等日常管理工作，同时，建立相应的

账簿、台账和各项管理制度。

2.抓好成品粮轮换和质量监管。采购人安排专人负责成品粮的监管，

采购人负责督促供应商严格按照合同规定进行轮换和保管，成品粮

每次轮换采购人必须有人现场检查清点。

(二)成交供应商

1.供应商负责成品粮的包购包销和每年至少轮换不少于 6 次，每次

轮换必须写申请报告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轮换，轮换流入市场上的

大米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国家食品卫生标准

的规定的要求，如有违反由供应商自行负责。政府动用成品粮时，

必须无条件协助应急供应，并在规定时间内按照数量和质量出库。

2.供应商按照“先进后出”、“推陈入新”的原则对成品粮进行轮换，

确保储备大米符合质量要求，每次轮出轮入大米必须符合质量要求

并提供国家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质检报告；供应商负责成



品粮的日常保管和粮情检查，按照成品粮管理要求进行保管。

3.供应商对成品粮的数量、质量、安全生产以及人员操作安全负完

全责任，发生事故由供应商自行负责。

十、违约责任

（一）供应商必须保证库存成品粮大米数量不得低于 400 吨。当库

存成品粮数量低于 400 吨时，采购人有权停止出库；特殊情况下供

应商需要继续轮换时，必须经采购人同意，但库存大米数量不得低

于储备规模的 90%，并在轮出后 3 天内如数补回。

（二）采购人无正当理由的，不得无故终止合同，如无正当理由强

行终止合同的，供应商有权追究采购人的违约责任，除国家法律法

规和有关文件规定作出调整的除外。供应商违约的，采购人有权终

止本合同并取消供应商承储资格，停止拨付成品粮保管费，同时由

此产生的损失由供应商负责。

（三）供应商不按合同要求对成品粮进行管理和轮换的，采购人有

权依法终止合同；所储存的成品粮超过轮换期 1 个月不轮换的，采

购人有权停止拨付成品粮保管费；不及时还清货款的采购人有权对

承储的成品粮进行处置直至还清货款为止，由此造成的损失采购人

有权采取进一步的法律措施。

（四）采购人与供应商协商终止合同的，供应商必须按采购人支付

的货款退回给采购人，并在合同终止后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返还。

供应商不按时还清货款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产生严重后果的，

按所欠货款总额的月万分之五的违约金支付给采购人。

▲二、商务要求

合同签订时间 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

服务期限及服务地点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3 年；如政府或相关政策对成品

粮储备作出调整影响合同执行的，采购人报经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

门同意后终止合同。

2.服务地点：广西区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成品粮管理、管理费支付方式

和收益处置

1.管理费的支付。成品粮入库、验收完毕，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对采

购人的成品粮进行日常管理。管理期间即合同约定时间，采购人向

供应商支付管理费，管理费为每吨每年 360 元，每吨每月 30 元（每

月按 30 天计），管理费每季度结算一次，如中途因政策原因终止合

同的，则按合同执行时间支付管理费；成品粮管理费包含保管费、



合理损耗、轮换搬运费、轮换价差亏损等。

2.收益处置。成品粮正常的轮换由供应商包购包销，差价归供应商

所有，亏损由供应商负责。

磋商报价

竞标报价应为供应商完成所承诺的本项目竞标范围内所需一切费

用，包含物资的价款、运输、存储、管理等成本费用，以及保险、

税金、利润及其他所有费用的总和，供应商均应综合考虑在报价中。

三、验收标准及方法

1.成交供应商应对提交的服务成果作出全面检查和整理，并列出清

单，按活动场次提交服务成果清单，作为采购人验收和使用的技术

条件依据。全部服务完成后，根据验收要求提交合同验收清单交给

采购人。

2.验收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以活动实际

产生的费用和台账为准，报价时应考虑相关费用。

3.本项目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

其他强制性标准、规范等要求。

四、其他要求

1.以上“技术要求”、“商务要求”，如有任意一项负偏离的则做无效

标处理。

2.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提供详细的“项目实施方案”，包含如下但

不限于：①物资储备方案、②储备质量保证措施、③项目实施人员

配备方案以供评审，具体要求详见第四章“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

评审标准”。

3.供应商的履约能力要求：与项目相关的信誉及业绩。（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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